关于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拟申报认定国家
高新技术企业有关事项说明
 
一、申报程序
1、企业自评。拟参与申报“高新技术企业”的单位要抽调技术、财务等部门人员，认真学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有关文件，在切实掌握六项认定条件的基础上，自评认为符合条件的参与申报。

2、下载工作手册。和填报工具。自评符合条件的企业在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”（网址： www.innocom.gov.cn，以下简称“工作网”）下载工作手册和安装填报软件，并且仔细阅读工作手册，按工作手册的指引完成注册、填报和提交等工作。
3、注册登记。在“工作网”填写企业注册登记表（注册时要认真核对，尤其是法人代码及税务登记号，切忌出错），提交后得到企业申报号，同时下载后缀为DAT的注册文件，请务必妥善保管。
4、下载填报工具。自评符合条件的企业在“工作网”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后，下载和安装填报软件。填报软件在导入后缀为DAT的注册文件后，即可使用。
5、提交初审材料。各盟市科技局将“2010年内蒙古自治区拟申报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汇总表”、“内蒙古自治区申请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指标情况表” 及企业核心知识产权证明（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复印件；转让技术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案证明复印件；自主研发的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；软件著作权转让技术专有许可合同登记证明复印件）8月15日前报送。

企业应打开“填报工具”，导入注册文件，录入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（未审计数据请暂按企业核算数据填报）。报送的初审材料包括：
（1）通过“填报工具”打印的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（“非正式打印”，且暂不提交其他附件）；
（2）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中的附件4：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评价表》及附件5：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组综合评价表》（该表由申报企业自评后填写，供初审和专家评价时参考）；
（3）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自评说明》（自评综述材料供初审和专家评价时参考，格式见附件）；
（4）《内蒙古自治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审查表》（审查表供初审、部门审查及专家评价时参考，格式见附件）。

参与2010年认定的企业请将以上材料各一份用塑料夹装订，于9月15日前报送至盟市科技局。
初审材料经盟市科技局初审后，报地方财政、国税、地税、环保等部门审查。经部门审查通过后，自治区高企认定办将随机指定中介机构对企业进行专项审计。
5、专家评审会。自治区高企认定办将根据初审及复审情况通知有关企业，参加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评审会”。企业应将初审材料准备一式七份、全部加附件材料一式两份（用拉杆夹夹住即可，暂不需要特别装订），提交专家会评审用。
6、提交正式申报材料。经专家评审会评审通过后，将“正式打印”的申请材料，连同附件一式两份胶装后报至盟市科技局，一并转报“自治区高企认定办”。同时导出后缀为uif的申报数据文件在“工作网”中通过“单机版文件上传”进行导入，并通过修改、打印后，通过“选择受理机构并提交”进行提交。盟市科技局于9月25日前报送全套申报材料。
二、正式申报材料要求[一定按附件“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总目录（模板）”的要求做材料]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正式申请材料包括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总目录（模板）要求的其它材料及附件材料，请按以下要求装订：
1、封面（复印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》封面，应包含企业名称、通信地址、企业法定代表人、条码、年度等信息。认定机构填写“内蒙自治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”）；
2、总目录（应提供页码范围，材料每一部分建议用彩页纸分隔）；
3、企业注册登记表（软件正式打印，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4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（软件正式打印，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5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
6、近三年研发投入及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专项审计报告（专项审计报告格式参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发的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指引》，下载地址：http://www.cicpa.org.cn）；（在审计过程中一定将研发项目及上年度高新技术产品审核准确，经中介机构审计后不得随意更改数据）；
7、企业经审计的近三个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；
8、知识产权证书、技术转让合同、独占许可、备案证明等复印件；
9、《企业员工结构说明及企业员工花名册》（企业员工花名册应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出生日期、部门、职务、学历、职称、入厂时间等条目，并加盖企业公章）；
10、《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自评说明》；

11、其它材料。
以上材料胶装装订一式两份（注意软件生成的《企业注册登记表》、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》其条形码每打印一次都要变化，为保证材料的一致性，建议打印一份后复印）。装订封皮采用85克以上纯白色无花纹硬纸。书脊打印“201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——公司名称”。

三、认定公示时间、地点

1、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示时间拟定为2010年10月中旬进行（申报时间见通知）。

2、专家评审地点呼和浩特市，如有变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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